
 

委      任      書 

稱
謂 

姓名（或名稱） 性別 出生日期 
國民身分證
統一編號 

職業 
住所或居所 

（事務所或營業所） 

 
委 
任 
人 

      

受
任
人 

      

     本人               茲因帳戶特殊原因(□帳戶遭凍結、□警示戶)，

委任               為代理人，有代理為申請金門縣政府紓困金之權。 

※本委任書如有偽造、變造等情事，受任人願付一切法律責任。 

         此  致 

 

 金門縣政府 

 

  委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

 

  受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備註：應檢附申請人印鑑證明，且申請書及委任書之印章須與印鑑章相符。 


